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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加快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范化工矿山生态修复模式、修复技

术方法，2018 年 8 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部署了矿山生态修复

系列技术标准研制工作，委托相关单位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编

制工作（拟申报标准计划 TC93/SC7），列入 2019 年度标准制修订计划内

容，包括《第 1 部分：通则》和《第 2 部分：煤炭矿山》、《第 3 部分：

金属矿山》、《第 4 部分：建材矿山》、《第 5 部分：化工矿山》（计划

号：201917010）、《第 6 部分：稀土矿山》、《第 7 部分：油气矿山》等

七个部分。中化地质矿山总局、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中化地质

河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化学矿业协会等九家单位组建了《矿山生态修

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以下简称本规范）编制组，承担本规

范制订工作。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中化

地质河南局集团限公司、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

院、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化学矿业协会、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浙江地

质勘查院、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共 9 家）。 

协作单位：湖北三宁矿业有限公司、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铜陵市铜化集团新桥矿业有限公司、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武义泰安矿业有限公司、金石集团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新疆国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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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罗布泊钾盐有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辽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

治县金玛（宽甸）硼矿有限公司、广西象州县金沐矿业有限公司、青海盐

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见图 1-1。 

 

图 1-1  本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图 

1、资料搜集（2018 年 7 月） 

2018 年 7 月，接受任务后，根据化工行业绿色矿山情况，主要搜集（规

范类）地质灾害（10 本）、土地复垦（8 本）、林业生态（13 本）、土壤

（21 本）、地表水与地下水（10 本）、大气污染（1 本）、化工矿山设计

（开采、安全）（6 本）、绿色矿山（6 本）、水土保持（2 本）等标准规

范共 91 本，有关法规政策文件（38 份），典型化工矿山的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开发利用方案、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土地复垦方案等矿山报告类

（34 份）。 

收集的化工矿山资料包括的矿种有：硫铁矿、磷矿、蛇纹石、硼矿、

盐矿、钾盐、重晶石、白云岩、萤石和碱矿等。收集的化工矿山资料结合

现场调研时获取的资料可以满足编写《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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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矿山》的需要。 

2、典型化工矿山现场调研阶段（2018 年 7 月～2019 年 10 月）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0 月，主要编写人员进行了典型化工矿山现场

调研。实地调查了 10 家化工矿山企业，系统收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

复治理、土地复垦、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为本标准编制提供现场

指导经验。 

2018年7月19日-7月22日   湖北三宁矿业有限公司挑水河磷矿调研，

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环境影响评价等方

面的资料，为磷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现场指导经验。 

2018 年 8 月 02 日-8 月 04 日  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调研，了

解收集化工矿山开发利用方面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 

2018 年 8 月 16 日-8 月 18 日   安徽铜陵市铜化集团新桥矿业有限公司

铜陵硫铁矿调研，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土地复垦、

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为硫铁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现场指导

经验。 

2018 年 8 月 18 日-8 月 21 日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孝感应城盐

矿调研，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环境影响

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为盐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现场指导经验。 

2018年8月31日-9月01日   浙江武义泰安矿业有限公司萤石矿调研。

2018年9月02日-9月03日   金石集团浙江紫晶矿业有限公司萤石矿调研，

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环境影响评价等方

面的资料，为萤石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现场指导经验。 

2018 年 9 月 10 日-9 月 14 日   新疆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公司哈密

罗布泊钾盐矿调研，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土地复垦、

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为西北荒漠区钾盐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

了现场指导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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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6 日-5 月 19 日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昆阳磷矿调研，

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环境影响评价等方

面的资料，为磷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现场指导经验。 

2019 年 8 月 25 日-8 月 27 日   辽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金玛（宽甸）

硼矿有限公司栾家沟硼矿调研，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

土地复垦、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为硼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

现场指导经验。 

2019 年 8 月 30 日-9 月 4 日   广西象州县金沐矿业有限公司等三家重

晶石矿调研，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环境

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为重晶石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现场指导经

验。 

2019 年 10 月 14 日-10 月 16 日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柴达木察

尔汗钾镁盐矿别勒滩矿区调研，系统搜集了矿山企业开发利用、恢复治理、

土地复垦、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为钾镁盐矿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

供了现场指导经验。 

3、起草阶段（2018 年 7 月～2020 年 5 月） 

（1）2018 年 7 月，起草组经过多次组内研讨，编制本规范大纲，确定

适用范围、章节目次、主要条款等。 

（2）2018 年 8 月中旬，邀请专家及编制单位相关领导召开专家研讨会，

确定了标准框架和主要内容。 

本稿主要以化工矿山生态修复任务为主线，从化工矿山地质安全隐患

防治（危岩体、不稳定斜坡、地面塌陷及地裂缝）、含水层破坏治理、地

形地貌景观破坏治理、土地复垦、水土污染治理、土壤污染修复等方面提

出研究思路，制定了相应标准条款。 

（3）2018 年 8 月 18 日，项目组在郑州中州国际酒店组织召开了《矿

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内部研讨会，标准编制组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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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家及领导进行了标准课题研究第一稿的汇报，听取了专家、领导的点

评和质询，回答了生态环境问题分类、防治等相关问题，会后进行了完善。 

（4）2018 年 9 月 4 日，项目组在郑州组织召开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

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河南省专家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专家来自河南

省矿业协会、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河南

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矿产调查院等 5 家单位，

涵盖矿业开发、地质环境、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矿产调查等专业、行业，

标准编制组向与会专家及领导进行了标准课题研究稿的汇报，听取了专家、

领导的点评和质询，回答了相关问题。特别是有的专家提出以场地为单位

阐述矿山生态修复，还是针对不同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修复，标准编

制组说明以后者更合理。 

（5）2018 年 11 月 6 日，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组织召开了《矿山生态修

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专家研讨会。听取了专家、领导的点评

和质询，回答了相关问题。 

（6）201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北京组织各编制小组

研讨会。 

标准编制组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7）2020 年 4 月 5 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北京组织专家研讨会。

李建中处长作了指导性、方向性讲话，本次会议对编制大纲做了统一规定。

会后，标准编制组根据会议内容及要求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完善。 

征求意见稿主要以化工矿山生态修复任务为主线，从化工矿山地质安

全隐患防治（危岩体、不稳定斜坡、地面塌陷及地裂缝）、化工矿山土地

整治（表土保护、工业场地、露天开采区、塌陷区、废石场、尾矿、盐田、

采卤渠、输卤渠、采卤井）、水土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污染防治）、

地下水系统修复、生态重建、生态修复监测及成效评估等方面提出研究思

路，制定相应标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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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0 年 5 月 7 日，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在北京湖北大厦组织

召开专家评审会，本次会议对规范章节做了统一调整，突出了化工矿山生

态修复的特点。增加了监测与管护、成效评估等内容，形成了完善的征求

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2020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 

调整后的《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征求意见

稿）主要内容共 10 章。第一章范围；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三章术语

和定义；第四章通则；第 5 章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第六章生态修复方案

编制；第七章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工程实施、技术措施）；第八章生态修

复监测与管护；第九章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第十章生态修复信息管理 。 

（1）2020 年 5～6 月，起草组通过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向全国 23 家相关

单位（化工矿山、勘查单位等）发了征求意见函，收到 21 家单位的意见和

建议。已采纳意见数量：73 条，部分采纳意见数量：3 条，未采纳意见数

量：18 条。见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等单位编制的《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2020

年 6 月）。 

（2）2020 年 11 月 5 日~6 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北京裕龙国际酒

店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标准编制组向与会专家及领导进行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的汇报，听取了专家、领导的点评和质询，回答了相关问题。会上专

家们对规范的各条款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编写人员认真记录，

会后作了修改和完善。 

（3）2020 年 12 月 6 日，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矿山

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化工矿山系统内审会议。标准编

制组听取了专家、领导的点评和质询，回答了相关问题。起草组采纳了合

理的建议和意见，会后对规范内容作了补充和完善。 

（4）2021 年 7 月 19 日~20 日，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在北京湖北

大厦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本次会议对《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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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矿山》（征用意见稿）内容进行了评审，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

议。会上专家们对规范的各条款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编写人员

认真记录，会后作了修改和完善。 

2021 年 9 月 30 日~11 月 25 日，修改完善的征求意见稿在自然资源标

准化信息服务平台进行了公开线上征求意见。2021 年 11 月底，标准编制组

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

工矿山》送审稿。 

5、审查阶段（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保护与修复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现场会议评审+网

评）。本次会议对《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内容进

行了评审，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编写组成员对评审专家

的意见进行了汇总和讨论，并逐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于 2021 年 12 月底

形成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报批稿。 

6、报批阶段（2022 年 3 月） 

2022 年 3 月 10 日，SC 对《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

山》报批稿进行审核，审核完毕后及时提交 TC，TC 对标准文本进行了统

一审核，形成修改意见，课题组人员对所有建议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

修改完善标准报批材料。 

（四）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人员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荣波、卓志荣、姚超美、袁俊宏、席文明、李

静、王凤波、张明明、韩贝贝、张进德、白雪华、余振国、杨怀洲、方邵

平。第一起草人张荣波（人员分工详见表 1-1）。 

表 1-1  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1 张荣波 男 教高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 项目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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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卓志荣 女 高工 中化地质河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 

3 姚超美 女 教高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项目指导 

4 袁俊宏 男 教高 中国化学矿业协会 技术顾问 

5 席文明 男 教高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 技术指导 

6 李静 女 工程师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 资料分析 

7 王凤波 女 工程师 中化地质河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资料分析 

8 张明明 女 高工 中化地质河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校核 

9 韩贝贝 女 工程师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协助编制 

10 张进德 男 教高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技术顾问 

11 白雪华 女 教高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技术顾问 

12 余振国 男 教高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技术顾问 

13 杨怀洲 男 教高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浙江地质勘查院 技术顾问 

14 方邵平 男 高级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 技术顾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的制定原则 

本标准首次全面分析了化工矿山生态修复涵盖的范围和技术指标要

求，首次在国内提出并规定了化工矿山生态修复的内容和技术要求。依据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1.1-2020）的要求，本次标准的制定原则是： 

1、标准的规范性。无论是标准的行文，还是标准的表现形式，如格式、

标点符号、字体、字号、序号等，都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的要求执行。 

2、标准的先进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

《化工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3-2018)为主要参考依据，设计本

标准的框架体系，规范我国化工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要求。 

3、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的制定要与现场生产实践相结合，充分体

现出其科学性与先进性，同时应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化工行业矿山生态修复

的实际情况与发展水平，保证其可操作性。 

4、标准的公正性。标准主要用来指导化工矿山生态修复的内容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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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本标准起草单位本着客

观公正的立场起草每项条款。 

（二）标准主要内容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适用于磷矿、硫铁矿、

钾盐、硼矿、萤石、盐矿、天然碱、石膏、自然硫、钠硝石、明矾石、芒

硝、重晶石、毒重石、灰岩（电石用灰岩、制碱用灰岩、化肥用灰岩）、

化工用白云岩、化肥用石英岩、化肥用砂岩、含钾砂页岩、含钾岩石、化

肥用橄榄岩、化肥用蛇纹岩、泥炭、镁盐、溴和砷等化工矿产资源开采活

动结束后的矿山生态修复等技术工作，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开展矿山生态

修复工作可参照执行。 

标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共 10 章。主要

内容包括第一章范围；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三章术语和定义；第四

章基本原则与总体要求；第五章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第六章生态修复方

案编制；第七章生态修复实施方案；第八章生态修复监测与管护；第九章

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第十章生态修复信息管理。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8 月 30 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第 21

次会议强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

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

是矿山生态建没的重要保障措施。 

1、本标准在碳中和背景下进行编制的，该规范编制需要新的思路、理

念、逻辑等，需要确定新的原则、要求、措施。 

2、本标准为新制定的行业标准，基本内容虽然仍是土地复垦与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和以往的技术标准比较，跨行业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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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差异较大，框架结构、编写内容、格式体例等需要创新，经反复讨论

达成一致和统一，并形成矿山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 

3、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对当前典型化工矿山生态修复方法及效果进行

了调研和分析，以《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的依据、章

节内容为指引，系统地对第 5 部分：化工矿山生态修复进行归纳、总结，

明确化工矿山生态修复的主要问题，包括：矿山地质安全隐患、水资源破

坏、土地损毁、生态退化等。化工矿山地质安全隐患主要包括危岩体、不

稳定斜坡、地面塌陷及地裂缝。 

从化工矿山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入手，制定了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的大

纲，对生态问题严重程度提出了标准，由此划分出由差到好的三级场地等

级：I 级场地、II 级场地、III 级场地。 

I 级场地建议采取生态重建措施，II 级场地建议可采取辅助再生措施修

复、III 级场地建议采取自然修复。 

针对矿山生态修复情况提出监测与管护、成效评估、信息管理等技术

要求。 

总之，《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5 部分：化工矿山》针对化工矿山

生态修复的主要问题，所采用的修复措施符合实际并有一定的前瞻性，能

够满足指导行业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论据充分可靠，内容系统全面，可为

化工矿山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

期的经济效果 

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强生产

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 225 号）、《国土资

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50 号）、《国

土资源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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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绿色矿山的实施意

见》（国土资规〔2017〕4 号）、2016 年 7 月 1 日国土资源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

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全面建立动态监测体系，保护和治理恢复

责任全面落实，新建和生产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历史

遗留问题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制度完善、责任明确、措施得当、

管理到位的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形成“不再欠新账，加快还

旧账”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新局面。明确了现阶段加快研制矿山生态

修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按照“五部委” 2016 年 7 月 1 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和要求，化工矿山行业积极开展了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工作，正在逐步按规定进行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生态修复），且新的矿山生态问题会持续出现

或存在。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化工矿山数量还有 1767 处。 

鉴于上述情况，该标准的编制能有效指导化工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 

经查询，目前还没有与标准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不违背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是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与标

准的延深。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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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标准规范了化工矿山生态修复的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方案编制、方

案实施、监测与管护、成效评估和信息管理等内容，规范化工矿山生态修

复工作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化工矿山生态修复技术制定的标准，标准发布后建

议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专门的标准发布会，举行标准实施的管理部门和申请

企业主管人员的培训班，以达到更好使用标准、推广标准的目的。并将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至起草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的修订

完善。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